附件2:
流动人口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登记证明（样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年（第     号）

	女方姓名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户籍地地址
	

	现居住地地址
	

	男方姓名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户籍地地址
	

	现居住地地址
	

	经审核，×××，×××夫妇，系生育第一个子女，符合有关规定，予以办理流动人口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登记。

特此证明

	经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
    省（区、市）    区（县）    乡（镇、街道办事处）（盖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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